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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皇岛市总工会办公室文件

秦工办字〔2021〕13 号

秦皇岛市总工会办公室

关于开展工会组织建设“查实情、建实账、

促建会”集中行动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北戴河新区总工会，市属

各系统、产业工会，直属基层工会：

为进一步掌握我市基层工会组织建设、职工入会、基层工会

作用发挥等基本情况，市总工会决定开展“查实情、建实账、促

建会”集中行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查实情

（一）普查本地区、本系统各类企事业单位情况。以第四次

全国经济普查企业法人单位数为依据，结合各地实际，联合税务、

人社等部门，通过按照企业名录实地核查、税务代收建会筹备金、

组织社工深入企业排查等多种方式，对全市基层工会组织建设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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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进行一次摸底核查。通过核查，掌握 25 人以上应建会企业（未

统计在年统数据中的）实际情况。25 人以下可建立区域性、行

业性工会联合会情况。做到对企业情况及从业人员清、企业建会

及从业人员入会清、未建会企业数量清、所处区位清、未建会原

因清、推进建会工作清，切实做到任务清、责任明、工作实。

（二）核查工会统计年报数据情况。以工会统计年报数据为

依据，对全市基层工会和会员情况进行一次重新摸底，摸清本地

区、本系统、本单位基层工会组织真实情况，掌握事实已建会数、

职工已入会数；已破产未核销企业、不存在单位和超龄会员等情

况。通过对工会统计年度数据基础信息进行核准，做到底数清、

情况明。

（三）掌握已建会工会组织发挥作用情况。在开展集中行动

的同时，要进一步了解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工会组织工作开展情

况，哪些基层工会规范化建设水平高作用发挥较好，哪些基层工

会工作水平有待提高，哪些基层工会工作需要重点带动指导，哪

些基层工会的特色、亮点、创新工作可作为典型发挥示范带动作用。

二、建实帐

（一）分门别类建实帐。按照基层工会类别建立和完善台帐，

重点关注各类企事业单位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、混合所有制企

业、“两新”组织和八大群体建会入会情况；农民工、劳务派遣

工、灵活就业人员和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职工入会等情况，

在“查实情”的基础上，分别建立“应建未建帐”、“可联合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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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帐”、“年统数据帐”。

（二）完善信息建实帐。要建立统计信息动态管理机制，完

善基层工会组织各项名单、名册等有关资料，建立一套完整、相

对准确的资料帐单。结合网上工会建设，逐步实现工会组织和会

员管理工作信息化、数字化、动态化。

（三）常效机制建实帐。各县区工会要制定“查实情、建实

账、促建会”集中行动方案，建立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建实帐的常

效机制。要明确责任，准确把握关键环节，熟悉工作程序，填写

内容真实，不弄虚作假。

三、促建会

（一）落实文件促建会。要贯彻落实好市政府《关于支持工

会组织推进“两新”组织和八大群体建会入会工作的意见》（秦

政字〔2020〕15 号），以企业集中的经济开发区、工业园区、

商贸楼宇社区为重点领域，努力在民办学校、民办医院、快递公

司、物业公司、互联网企业和送餐员等群体的建会入会工作中取

得新突破。推动用工人数 25 人以上企业单独建立工会组织，依

托园区、镇（街道）、社区（村）、行业协会等用工人数 25 人

以下的企业建立区域性、行业性工会联合会，实现组织覆盖和工

作覆盖。

（二）宣传教育促建会。对于暂时没有建立工会组织的单位

和未入会的职工要查明原因，做好《工会法》、《劳动法》和有

关法律的宣传教育工作，尽快督促企业建立工会组织，引导未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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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的职工加入工会。

（三）联合党政促建会。对于建会阻力大的难点企业，要查

明未建会企业的具体原因，联合党政采取相应措施，本着先易后

难、先简后繁的原则，逐项问题解决，逐个单位进行推进的办法，

促其建会。市总也将适时启动召开非公企业工会工作联席会议，

发挥联络协调机制作用，共同推进建会入会工作中重点、难点和

热点问题的解决，携手、协商、协作开展工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 高度重视。“查实情、建实帐、促建会”集中行动，普

查是手段、建账是基础、建会是目的，要把此次集中行动作为发

现问题、解决问题、推动工作的过程，把查实情、建实账与推进

建会工作紧密结合。坚决防止工作中玩弄数字等弄虚作假的现象

发生，杜绝“空壳工会、数字会员”。

2. 形成合力。要成立相应的工作专班，充分发挥乡镇（街

道）总工会和社工人员力量，形成合力推进工作，确保集中行动

取得实效。

3. 提高效率。要制定工作方案，细化责任分工，列出工作

清单、时间表和路线图，随摸底随建会，易建先建、难建持续建。

要争取实现与宣传工会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同步；与完成工会组

建、与企业建立信息沟通渠道同步；与基层工会规范化建设指导

督促同步；与开展工会会员普惠服务活动同步。

4. 时间安排。各系统、产业、直属基层摸底情况务于 4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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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日前完成。各县区摸底情况务于 5 月 31 日前全部完成，并将

摸底建账、推动建会等情况，报市总工会组织部。

联 系 人：陈 静、刘力恺、许 焦

联系电话：3050334、3050336

电子邮箱：qhdghzzb@sina.com

附件：1. 25 人以上企事业单位情况统计表

2. 25 人以下可建立区域性、行业性工会联合会情况

统计表

3. 工会年报情况统计表

秦皇岛市总工会办公室

2021 年 3 月 15日



附件 1

25人以上未建会企事业单位情况统计表

序号 单位名称
单位职工
人数

经营状况 未建会原因
是否
有意愿
建会

建会
筹备金
情况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

附件 2

25人以下可建区域性、行业性工会联合会情况统计表

序号 单位名称
单位职工

人数
经营状况

是否有

意愿建会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

附件 3

工会年报情况统计表

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职工人数
是否仍
在经营

是否
建会

是否属于已破产
未核销或事实
不存在企业
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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